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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广州市花都区花东义务教育学校

招生工作细则

根据《广州市教育局关于印发广州市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工作

指导意见的通知》（穗教规字〔2021〕3 号）和《2025 年广州市

花都区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工作方案》等文件精神，为进一步规范

花东镇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工作，确保招生入学工作公开、公

平、公正，结合花东镇实际，制定本细则。

一、公办小学招生

（一）招生对象

小学、特殊教育学校小学阶段的招生对象为 6 周岁以上儿童。

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当年 8 月 31 日（含 8 月 31 日）前

年满 6 周岁的儿童，不分性别、民族、种族、家庭财产状况、宗

教信仰等，应当入学接受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

（二）招生地段及招生计划

根据花东镇地理状况、交通状况、人口分布、学校规模及布

局等因素，按照就近入学原则合理划分公办小学招生地段及招生

计划（详见附件 1）。

富力金港城和天湖峰境小区配套业主子女严格按照《花都区

小区配套公办学校学位分配办法》安排学位，广州市户籍业主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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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7日—11日参加公办小学招生网上报名后5月17日到相应学校

（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七星小学金谷一校区和广州市花都区花东

镇东荷小学）现场审核资料；非广州市户籍业主，如符合积分入

学的条件，建议同步参加积分入学网上报名。当小区配套学校的

学位不足，属广州市户籍业主的适龄儿童、符合当年积分入学条

件的非广州市户籍业主的适龄入学儿童，由花东教育指导中心就

近统筹安排入读花东镇公办小学；非 100%房产份额的非广州市户

籍业主子女，如不符合积分入学条件的，可结合自身实际，自主

报读花东镇（或花都区）民办学校。

（三）招生类别

1.地段生

符合“人户一致”条件，且在规定时间内办理入学报名手续

的适龄儿童，安排入读户口所在地对口的公办小学。“人户一致”

是指：

（1）适龄儿童户籍地址与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所能提

供的有效实际居住佐证材料地址一致，且监护人须共同或一方占

有房产份额 100%，具体以该房产的不动产权登记证书记载的，或

由法院出具的生效判决文书载明的为准。房产须为住宅性商品房，

已办理不动产权登记或网签，并交付使用。

（2）适龄儿童与其父母或法定监护人在花都区花东镇的唯一

居住地是祖辈的房产，需符合：祖辈是直系亲属，儿童父母或法

定监护人在广州市没有单位分房、自购房、自建房、租房等，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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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法定监护人和直系祖辈同户籍同住，在规定时间内办理入学

报名手续，可按招生地段安排入读户口所在地对口的公办小学。

当符合“人户一致”条件适龄儿童属于以下四类情况时，由

教育指导中心统筹安排学位：一是购买二手房的业主，该居住单

元原业主已有小孩在对口小学就读 1～5 年级的；二是网上报名截

止后户籍才迁入房产所在地址的；三是当年网上报名截止后购买

并于 8 月 26 日前进行网签的；四是未在规定时间内办理入学报名

手续的。

就近入学并不意味着最近入学，公办小学招生地段原则上为

学生户籍地址与学校直线距离在 3 公里范围内。

当学位需求数与学位供给计划存在严重不平衡的时候，原则

上根据入户时间先后顺序安排入读对口学校。

2.统筹生

第一类：具有花都区花东镇户籍的适龄儿童。

（1）不完全房产住户：适龄儿童与其父母或法定监护人没有

持有户籍所在房产份额的 100%，但适龄儿童实际居住地址与其户

籍地址一致。

（2）随非直系亲属住户：适龄儿童的户籍地址登记在非直系

亲属位于花东镇的房产处，适龄儿童居住在该房产，该居住地为

适龄儿童和其父母或法定监护人在广州市的唯一居住地（儿童父

母或法定监护人在广州没有单位分房、自购房、自建房、租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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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租住户：适龄儿童的父母或法定监护人租住在花东镇，

且该住房为适龄儿童及其父母或法定监护人在广州市的唯一居住

地（在广州市内无其他房产），且房屋租赁合同已经在出租屋管

理中心登记备案满一年以上（计算到当年 3 月 31 日）。房东同意

租户使用该出租屋学位，并签订知情同意书，在招生报名时该住

宅没有小孩在申请学校就读 1－5 年级的。

（4）集体户：适龄儿童及父母或其法定监护人均属花东镇集

体户籍并实际居住地在花东镇范围的。

（5）拆迁户：根据拆迁协议内容，由拆迁方提供居住地或领

取拆迁补贴自行解决住地，并实际在花东镇范围居住的拆迁户子

女，提供拆迁协议和有效租赁合同（已在出租屋管理中心登记备

案），经核实确认现住址为适龄儿童与父母或法定监护人在广州

市的唯一居住地的。

第二类：具有花都区非花东镇户籍的适龄儿童。

（1）适龄儿童父母或法定监护人在花东镇范围有房产并持

有房产 100%份额。

（2）适龄儿童父母或法定监护人在花东镇范围有房产但未持

有房产 100%份额，经核实确认现住址为适龄儿童与父母或法定监

护人在广州市的唯一居住地的。适龄儿童具有花都区非花东镇户

籍，居住在祖辈（直系亲属）位于花东镇范围内的住宅，经核实

确认现住址为适龄儿童与父母或法定监护人在广州市的唯一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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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儿童、监护人和祖辈（直系亲属）均在非花东镇的同一户

籍处，但在花东镇范围内住址一同居住。

（3）在广州市无自有产权住房（含城乡自建房），以监护人

租赁有效产权房屋所在地作为唯一居住地，且房屋租赁合同已经

在出租屋中心登记备案满一年以上（计算到当年 3 月 31 日），房

东同意租户使用该出租屋学位，并签订知情同意书。

符合以上三项条件还需满足在招生报名时该房产没有非同一

监护人的小孩在对口小学就读 1～5 年级的。

第三类：具有穗籍非花都区户籍适龄儿童。

在花东镇范围居住的穗籍非花都区户籍适龄儿童，若其监护

人在广州市拥有唯一产权房位于花东镇范围内或符合租购同权条

件，且确需在花都区申请入读公办小学的，在招生报名时该住宅

没有非同一监护人小孩在申请学校就读 1－5 年级的，由教育指导

中心统筹安排到公办学校。

第四类：符合广州市政策性照顾生条件的适龄儿童。

符合广州市政策性照顾学生条件，申请人可在 4 月 20 日—5

月 7 日的工作日时间持有关材料向教育指导中心申请入学，由教

育指导中心统筹安排公办小学学位，具体请参考《广州市义务教

育阶段政策性照顾学生审核清单》。

第五类：符合花都区政策性照顾条件的适龄儿童。

具体参照港澳子弟、区重点企业员工子女、花都区人才绿卡

持有人随迁子女等入读办法执行，申请人可在 4 月 20 日—5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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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的工作日时间持有关材料向教育指导中心申请入学，由教育指

导中心统筹安排公办小学学位。

第六类：符合小区配套公办小学招生条件的适龄儿童。

具体参照《花都区小区配套公办学校学位分配办法》（花府

办〔2017〕25 号）执行。由于小区配套学校会存在供需矛盾的情

况，建议非穗籍适龄儿童同时参加积分制入学。

3.符合积分制入学条件的来穗人员随迁子女

符合条件的来穗人员可为随迁子女申请花都区积分制入学，

具体参照《关于印发 2025 年广州市花都区来穗人员随迁子女入读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工作指引的通知》（花教〔2025〕9 号）。

来穗人员随迁子女，还可结合自身情况和需求，通过报读民

办学校或回户籍所在地接受义务教育。

4.符合花都区公办学位“直通车”条件入学的来穗人员随迁

适龄儿童。

详见附件 3。

（四）入学程序

1.公办小学招生实行网上报名。本市户籍适龄儿童的父母或

法定监护人于当年 5 月 7 日—11 日登录“广州市义务教育阶段学

校招生网上报名系统（网址：zs.gzeducms.cn）”注册填写报名

信息。适龄儿童的家庭不具备网上报名条件的，其父母或法定监

护人可在报名时段内前往地段小学现场提出申请，地段小学必须

设专人提供网上报名服务接受报名。登记有效后，于 5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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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日，根据网上预约时段到报名系统确定的学校进行材料审核。

新生携带相关材料要求：父母或法定监护人和子女的户口本、身

份证、居住地证明材料、结婚证、小孩出生证等，以上资料核验

原件、收取复印件，另外计划免疫接种证将在入学后收取，请提

前查缺补漏。因办理义务教育免费手续所需，建议各校在新生报

名注册之时，要求家长尽快为新生办理身份证。

2.政策性照顾学生入学。严格执行国家、省、市的有关规定，

不得随意扩大政策性照顾学生的范围和条件。根据现阶段实际工

作安排，花东教育指导中心定于 4 月 20 日—5 月 7 日的工作日时

间审核政策性照顾学生资料（含广州市和花都区政策性照顾学生），

按相关文件规定核实并公示的政策性照顾学生，由花东教育指导

中心按免试就近入学原则安排到公办学校就读。

3.小区配套公办学校的非广州市户籍业主适龄子女，时间定

于 5 月 17 日由父母或法定监护人携相关资料，到对应小区配套公

办小学报名（具体时间见相应小区配套小学招生通知）。温馨提

示：需要现场进入微信小程序“穗好办”搜索房产，选择“自然

人个人名下房产查询”进行房产查册，因此需要房产持有人本人

到现场。

4.参加“积分申请入学”的，具体条件、流程等见《关于印

发2025年广州市花都区来穗人员随迁子女入读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工作指引的通知》（花教〔2025〕9 号）。

5.本镇户籍适龄儿童因特殊原因逾期未报名的，其父母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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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监护人可于当年8月25日—26日网上补报名后按规定向花东教

育指导中心递交补报名申请。

6.花东镇义务教育民办学校招生严格执行《2025 年广州市花

都区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工作方案》中附件《花都区民办义务教育

学校招生工作实施方案》的要求，按区的招生工作时间安排逐步

推进招生工作，并严格按照区教育局核定的招生计划进行招生。

7.入学通知：各小学于 6 月 17 日前在学校公布地段生一年级

新生入学录取名单，并向新生发出入学通知书，6 月 28 日完成公

民办小学新生注册。

积分入学录取名单由区教育局公示后，再由招生学校统一发

出录取通知书，具体安排注册报名工作。

8.8 月 28 日—29 日，各小学完成小学一年级所有新生（含补

录）的网上注册、审核工作。

二、公办初中招生

（一）招生地段和招生计划

花东教育指导中心根据本行政区域内适龄学生人数、地理状

况、交通状况、学校规模及布局、招生方式等因素，按照就近入

学原则合理划分公办初中招生地段（见附件 2）。

花东学校初中部（原花东中学）必须在完成花东片区符合条

件的小学应届毕业生招生任务的前提下，才能接收城区及花东片

区外的小学应届毕业生。

（二）入学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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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具有花都区户籍的小学应届毕业生入读公办初中的途径

（1）就近入学。具有花东镇户籍的小学应届毕业生，在规定

时间内办理入学报名手续的，由花东教育指导中心按划片安排入

读辖区内的公办初中。

（2）统筹安排。经审核属统筹生或未在规定时间内办理入学

报名手续的花都户籍学生，由花东教育指导中心统筹安排入读辖

区内的公办初中。

2.穗籍非花都区户籍的小学应届毕业生入读公办初中的途径

具有广州市户籍且非花都区户籍的小学应届毕业生，可以回

其户籍地就近入学或在学籍地申请入学；如确需在花东镇升学的，

由花东教育指导中心统筹安排入读公办初中。

3.非穗籍的小学应届毕业生入读公办初中的途径

参照上文小学招生非穗籍入读原则执行。

（三）招生方式

花东镇公办初中学校采取划分地段的方式进行招生，就近入

学为原则，按招生计划在服务半径范围内定点对口招收新生，各

初中学校要与对口小学加强沟通，落实招生对象人数和档案。教

育指导中心完成小升初学生资料核对工作后，按照入读公办初中

规定的流程开始招生直至完成，各初中将录取结果通知学生及其

家长。

政策性照顾学生入学。根据现阶段实际工作安排，花东教育

指导中心定于 4 月 20 日—5 月 7 日的工作日时间审核政策性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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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资料（含广州市和花都区政策性照顾学生），按相关文件规

定核实并公示的政策性照顾学生，由花东教育指导中心按免试就

近入学原则安排到公办学校就读。

（四）注册报名方式

时间：7 月 5 日；

地点：广州市花都区花东学校、广州市花都区花东学校（联

安校区）、广州市花都区邝维煜纪念中学附属大塘中学、广州市

花都区花东镇迳口初级中学、广州市花都区邝维煜纪念中学附属

北兴中学、广州市花都区邝维煜纪念中学附属北兴中学（榴花校

区）。

手续：核验毕业学生的户口本、政策性照顾审批表等，确认

学生是否符合入学条件和范围。小学打印学生学籍信息表，按照

报读初中分类填报名单表，于 5 月 23 日前一并交到花东教育指导

中心审核。各初中学校在 6 月 20 日前到花东教育指导中心领取学

生信息表和名单。公办初中于 6 月 24 日将花都户籍学生录取结果

通知学生及学生家长。积分制入学人员的拟入读名单将由区教育

局公示后，再由招生学校统一发出录取通知书。各初中于 7 月 5

日办理新生报名注册。

三、民办学校招生

穗籍适龄儿童和符合条件的来穗人员随迁子女，其父母（或

其他法定监护人）可为其选择报读民办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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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都区辖区内民办学校原则上面向花都区内招生，无寄宿条

件且未经核准跨区招生的民办初中不得跨区招生。民办初中招生

实行网上报名。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在报名时

应充分了解民办初中办学条件、收费标准等情况。适龄儿童少年

的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于 5 月 21 日—25 日登录“广州市义务教

育学校招生报名系统”（网址：zs.gzeducms.cn），按要求如实

填写学生相关情况，完成学生报名信息采集等工作。不具备网上

报名条件的学生家庭，可向拟报名的民办初中提出申请，由拟报

名的民办初中提供网上报名服务。报名人数大于招生计划数的民

办初中，实行电脑派位随机录取。电脑派位工作由花都区教育局

统一组织实施。详见《2025 年花都区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工作方案》

的附件 2《花都区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工作实施方案》。

四、注意事项

（一）延缓入学申请

具有花东镇户籍适龄儿童，因身体状况等特殊情况需要延缓

入学的，由其父母或法定监护人向学校提出书面申请，并报区教

育局审核批准；延缓入学期满时，应即入学。

（二）招生网格化宣传

本着服务群众的意识，让群众少走路，招生宣传送上门，各

校安排招生领导或教师深入到村委、居委和社区宣传，主动联系

村委，利用村委召开社长会议等时机宣传招生政策，让各社长多

向社员宣传。向社会公开招生电话，成立招生领导小组，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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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轮班接听家长电话，耐心解答家长提出的问题，并认真做好

记录，减少来访面询。花东教育指导中心设立招生工作投诉电话

（86849312），及时查处、纠正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违规招生行为。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由广州市花都区教育局花东教育

指导中心负责解释。

附件：1.花东镇公办小学招生地段及招生计划

2.花东镇公办初中招生地段及招生计划

3.花东镇 2025 学年第一学期公办学位“直通车”工作

方案

广州市花都区教育局花东教育指导中心

2025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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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花东镇公办小学招生地段及招生计划

学校名称 招生计划数 招生地段 咨询电话

广州市花都区花东

学校（小学部）
135 利农村、象山村（1—11 队） 86777190

广州市花都区花东

镇大东小学
90 大东村、阳升村、九子村、农光村 86779663

广州市花都区花东

镇联安小学
180 联安村、珠湖村、元岗村 86773313

广州市花都区花东

镇秀塘小学
90 秀塘村、塘星村、河联村 66223822

广州市花都区花东

镇李溪小学
90 李溪村 66220138

广州市花都区花东

镇大塘小学
90 大塘村、七庄村、石角村和永光村 37702677

广州市花都区花东

镇中心小学（本部）
270

推广居委、天和村、九湖村、山下

村（1—5队，10—15 队）、南溪

村、象山村（12—18 队）、机场

国际公寓

86760826

广州市花都区花东

镇中心小学（高溪

分教点）

45 高溪村、凤岗村 86760896

广州市花都区花东

镇花侨小学
135

洛柴岗社区、港头社区、保良村、

吉星村、李溪安置区（含山下 9

队）、侨雅苑、清水蓝湾

86770216

广州市花都区花东

镇杨荷小学
225

杨一村、杨二村、杨三村（1—8

社，11、12、14 社）、越秀韵翠
8679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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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花都区花东

镇北兴小学（本部）
225

北兴村、镇东村、大龙村、望顶村

（除 7社外）、狮前村、杨三村（9、

10、13 社）、北兴社区（除逸泉

韵翠、天湖峰境外）

86796831

广州市花都区花东

镇北兴小学（京塘

分教点）

90 京塘村 37737452

广州市花都区花东

镇莘田小学
135 花东镇莘田村、莘田二村 86791906

广州市花都区花东

镇港头小学（本校）
90 港头村、水口营村 86791912

广州市花都区花东

镇港头小学（四联

校区）

45 四联村 36951488

广州市花都区花东

镇九一小学
90 花东镇九一村、三凤村 86758002

广州市花都区花东

镇东荷小学
90

天湖峰境园小区、望顶村 7社、鸿

鹤村
86756869

广州市花都区花东

镇七星小学（七星

校区）

90 七星村、竹湖村 86779913

广州市花都区花东

镇七星小学（金谷

二校区）

405 花东镇富力金港城 8675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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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花东镇公办初中招生地段及招生计划

学校名称 招生计划数 招生地段 咨询电话

广州市花都区

花东学校（初

中部）

600

七星村、竹湖村、花东镇富力金港

城、利农村、象山村（15队除外）、

秀塘村、塘星村、河联村

86849918

广州市花都区

花东学校（联

安校区）

250

大东村（1-8 队）、阳升村、九子

村、农光村、元岗村、珠湖村、联

安村

86765926

广州市花都区

邝维煜纪念中

学附属大塘中

学

300

李溪村、石角村、保良村、大塘村、

永光村、七庄村、象山村（15队）、

花侨洛柴岗居委，侨雅苑、清水蓝

湾、山下村（9 队），以及在朝阳

路以东居住的推广居委

86849327

广州市花都区

花东镇迳口初

级中学

300

九一村、九湖村、三凤村、天和村、

高溪村、凤岗村、山下村（1-5 队，

10-15 队）、南溪村、凤凰村、大

东村（9—15 队），机场国际公寓，

以及朝阳路以西居住的推广居委

86849341

广州市花都区

邝维煜纪念中

学附属北兴中

学

400

北兴社区（除花溪小镇外）、大龙

村、北兴村、镇东村、杨荷村、狮

前村、望顶村（1-7 社）、莘塘居

委

86855330

广州市花都区

邝维煜纪念中

学附属北兴中

学（榴花校区）

300

莘田村、莘二村、京塘村、鸿鹤村、

望顶村（8-10 社）、四联村、水口

营村、港头村、吉星村、港头居委、

弯弓塘居委、金融街花溪小镇

86798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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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 2025 学年第一学期

公办学位“直通车”工作方案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

大精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广东省流动人口

服务管理条例》《广州市教育局广州市来穗人员服务管理局关于

做好来穗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工作的通知》（穗教规字

〔2023〕4 号）等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文件精神，加强和完善来穗

人员随迁子女义务教育服务管理，推进教育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促进教育公平，提升教育质量，进一步落实惠民政策，让更多的

来穗人员随迁子女入读公办学校，现依据《广州市花都区教育局

关于公办学位“直通车”扩面实施的工作方案》（花教〔2023〕

35 号）的工作要求，制定花都区花东镇 2025 学年第一学期公办学

位“直通车”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加

快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

的目标，落实随迁子女入学“以流入地政府为主、以公办学校为

主”政策，进一步推进公办学位统筹管理和均衡配置机制，推动

我区公办学位资源灵活调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教育公平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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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二、工作目标

以“富余补不足”为核心，服务“全区一盘棋”发展大局，

在花东镇开展部分公办中小学起始年级招生补录工作，更好地满

足随迁子女入读公办学校需求、减轻来穗人员的负担的同时，提

高区内公办学位资源使用效率。

三、服务对象

符合积分入学特定条件的入读义务教育起始年级学生，具体

条件如下：

（一）申请入读一年级的学生必须在当年 8 月 31 日前满 6 周

岁（含 8 月 31 日出生）、未读过一年级未建立全国学籍；申请入

读七年级的学生必须是 2025 年小学应届毕业生。（如发现提供信

息不正确，将取消录取资格）

（二）符合积分入学条件，本年度核定了积分并完成有关报

名的三类情况之一：一是积分不足以被我区公办学校录取，被安排

到我区民办学校的；二是积分不足以被志愿学校录取，且不服从调

剂，未被安排的；三是积分过低，区内公民办学校均不安排的。

根据学生和家长意愿报名，如报名人数超过可供补录的学位

数，则摇号决定录取学生。

四、公办学位“直通车”学校和招生年级

花东镇“直通车”学位只开放义务教育阶段起始年级，即一

年级和七年级，提供“直通车”学位的学校于 7 月 24 日确定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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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公布。

五、拟开通“直通车”路线

具体线路站点待“直通车”招生摇号后，由花东教育指导中

心、校车公司、开通公办学位“直通车”的学校和相关学生家长

共同商定。

六、工作机制

为做好花东镇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位“直通车”的组织协调

工作，成立花东镇公办学位“直通车”扩面实施工作领导小组。

牵头单位：花东教育指导中心。

成员单位：花东镇建设办、花东镇公共服务办、花东镇综治

办、花东镇派出所、交警六中队、相关村（居）委、相关学校、

校车公司。

七、工作举措

（一）准确摸查学校剩余学位情况，确定开通公办学位“直

通车”的学校。

4 月 28 日前制定《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 2025 学年第一学期公

办学位“直通车”方案》并做好宣传工作。7 月 24 日确定花东镇

开通公办学位“直通车”的学校和起始年级的剩余学位存量情况。

7 月 28 日开通公办学位“直通车”的学校举办开放日。

（二）做好剩余公办学位招生补录工作。

在起始年级原有学位建设和班级基础上，实施公办学位“直

通车”项目招生补录工作，2025 年 7 月 28 日-31 日报名，8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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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完成公办学位“直通车”摇号工作，8 月 9 日前确定申请乘坐花

都区公办学位“直通车”的学生名册信息并报相关学校。

（三）做好公办学位“直通车”运行的各项准备工作。

1.协调校车公司。花东镇公办学位“直通车”扩面实施工作

领导小组协调区内有资质的校车公司和开通公办学位“直通车”

的学校，由有意向的校车公司制定运行方案，与开通公办学位“直

通车”的学校、相关学生家长共同商定运行线路、收费、服务保

障等事项，明确学生乘搭花都区公办学位“直通车”必须遵循自

愿原则。校车公司是花都区公办学位“直通车”服务的主体单位，

必须保障学生的乘车安全。

2.健全管理机制。花东镇公办学位“直通车”扩面实施工作

领导小组协调校车公司制定“直通车”运行工作方案、站点线路

图、学生乘车守则、家长告知书、学生乘车申请书、“直通车”

安全应急预案等。工作领导小组协调开通公办学位“直通车”的

学校制定公办学位“直通车”工作方案和安全工作应急预案。

3.开通公办学位“直通车”的学校举办开放日。花东镇公办

学位“直通车”扩面实施工作领导小组协调开通公办学位“直通

车”的学校分别举办专项开放日，邀请相关学生家长到学校了解

花都区公办学位“直通车”运行情况，由校车公司的代表现场说

明相关情况并现场答疑，明确学生家长申请乘坐花都区公办学位

“直通车”的流程。

4.保障花都区公办学位“直通车”安全运行。花东镇公办学



- 20 -

位“直通车”扩面实施工作领导小组协调当地镇政府的综合治理

办、派出所、规划建设办、交警中队等部门，共同管理，保障花

都区公办学位“直通车”运行安全，确保学生的人身安全。

附件 3-1：花东镇 2025 学年第一学期公办学位“直通车”工

作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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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1

花东镇 2025 学年第一学期公办学位“直通车”

工作时间表

时间 工作内容 备注

4 月 28 日前 制定《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 2025

学年第一学期公办学位“直通

车”方案》并做好宣传工作。

7 月 24 日 确定花东镇开通公办学位“直通

车”学校起始年级的剩余学位存

量情况。

7 月 28 日 开通公办学位“直通车”的学

校举办开放日。

7 月 28 日—31 日 实施公办学位“直通车”项目招

生补录报名工作。

8 月 3 日 完成花东镇公办学位“直通车”

摇号工作。

8 月 9 日 将确定申请乘坐公办学位“直通

车”的学生名册信息并报相关学

校备案。

备注：如需调整时间的，将另行通知，具体时间以正式通知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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